
單位儲存許可協議書─條款 
緣乙方向甲方（以下稱雙方）承租儲存空間使用，並支付租金作為承租及使用儲存空間之對價，且甲方願意出租特定營業地點之儲存空間供乙方使用; 爰經雙方

合意就儲存空間租賃之相關事宜，訂定本協議書如下： 

第一條 合約定義 

1.「儲存空間」係指本協議書雙方約定，由甲方租與乙方存放儲存物之空間。2.  「營業地點」係指本協議書約定之儲存空間所在地點。3.    「儲存物」係指乙方存放於

本協議書約定儲存空間內之動產。4.  「租賃期間」係指由本協議書生效日期至結束日期為止，乙方得存放儲存物於儲存空間之時間。5.  「通行憑證」係指本協議書成立

生效後，由甲方交付、設定，作為乙方進入、使用儲存空間之卡片。 

第二條 合約審閱 

乙方特此聲明，確已於簽約前詳細審閱本協議書全部條款，並經甲方說明重要內容，其充分了解本協議書之內容並同意遵守。 

第三條   租賃期間 

1.  本協議書儲存空間之租賃期間，依第一頁記載之「生效日期」至「結束日期」間之時間為準。 

2.  租賃期間於生效日期起算至少一個月。 

第四條  儲存空間使用方式及限制 

1. 為管理儲存空間及營業地點之設備及設施，並維護乙方及各承租人權益，乙方同意遵守甲方公告之各分店營業時間、儲存空間使用方式、使用限制及安全措施等規定。 

2.  甲方開啟、進入儲存空間前，應事前通知乙方並取得其同意；有下列各款事由時，甲方應以電話聯絡乙方，請乙方盡速到場配合開啟，惟有急迫情事、乙方不願配合

或無法聯絡上乙方時，甲方得自行開啟、進入儲存空間，而毋庸取得乙方同意及承擔乙方因此所受之任何損失： 

(1).  有事實足認乙方有違反本協議書第 6.6 條、第 6.7 條或其他約定之情事；(2).  依本協議書第 6.2 條、第 7.6 條及第 11.3 條進入儲存空間；(3).  依法遵守司法、警察、消

防或環保機關之要求，包括但不限於犯罪偵查或強制執行；(4).  為防止犯罪，或防免他人生命、身體、財產及公共安全及衛生危害之發生或擴大。 

第五條  許可人（甲方）義務與責任 

1.  雙方簽訂本協議書後，甲方應使乙方檢查、確認本協議書約定儲存空間之使用狀態，包括但不限於儲存空間之面積、空間、安全性。 

2.  甲方應保持儲存空間及營業地點之其他設備、設施之可使用性及安全性，若有毀損時，並應負責修繕。惟因乙方違反本協議書第 6 條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

者，不在此限。 

3.  甲方應於營業地點設置 24 小時閉路電視監視系統及通行憑證（智能卡）門禁系統；惟甲方不須為儲存空間安裝鎖或其他安全設備，亦不對儲存物投保保險，乙方如有

需要應自行購買。 

4.  除本協議書約定內容外，甲方對乙方不對儲存空間或營業地點之其他設備、設施提供任何額外擔保及服務之責任，亦不對乙方儲存物之毀損、滅失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第六條  被許可人（乙方）義務與責任 

1.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儲存空間及營業地點之其他設備、設施；並保持儲存空間合於本協議書第 5.1 條約定之狀態。 

2.  乙方發現儲存空間或營業地點其他設備、設施有毀損情事者，應立即通知甲方處理，不得自行修繕；甲方為執行前項修繕而需開啟、進入儲存空間時，依本協議書第 

4.2 條規定行之。 

3.  乙方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對儲存空間為改動、增建、變更設計或附加任何附著物、固定裝置及標示。 

4.  乙方使用儲存空間時，應使用、出示通行憑證（智能卡），若乙方同意第三人使用儲存空間及（或）通行憑證致生任何損害，甲方不負任何擔保及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於

必要時，得要求乙方或持有使用憑證之第三人出示身份證明，並得拒絕任何不能出示有效身份證明之人使用乙方儲存空間。 

5.  乙方應於每次使用儲存空間完畢後，自行將儲存空間上鎖，甲方無代其上鎖之義務；若乙方未將儲存空間上鎖致生任何損害，甲方不負任何擔保及損害賠償責任。 

6.儲存空間限於存放儲存物使用，不得作為居住、養殖、栽種、辦公營業等儲存目的外或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之用途，亦不得存放下列物品： 

(1).  動物、植物、土壤或其他生物之標本或屍體；(2).  食物或容易腐敗變質之物質或物品；(3).  產生氣味、煙霧、聲響、震動之物質或物品；(4).  爆裂性、可燃性或易

燃性之物質或物品：包括但不限於汽油、石油、機油、煤油、燃料油、炸藥、火藥、硝酸鉀、噴霧、洗滌溶劑、黏合劑等；(5).  壓縮氣體及其桶裝物：包括但不限於瓦斯、

氧氣、氫氣、氮氣等；(6).  具毒性、感染性、放射性、腐蝕性或其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物品；(7).  廢棄物或其他影響環境衛生之物質或物品；(8).  贓物、違禁品、

法令管制或其他任何違反法令規定或違法取得之物品：包括但不限於槍械、武器、彈藥、毒品等；(9).  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公共安全或衛

生之虞之物質或物品；(10). 其他經甲方公告禁止存放之物質或物品。 

7.  乙方依本協議書存放儲存物之總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壹拾玖萬元（NT$190,000）。 

8.乙方使用儲存空間時，不得有任何侵害、妨礙、干擾甲方、其他承租人或第三人行使其合法權利或使其投保保險失效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阻礙營業地點之通道、樓梯

或儲存空間以外之其他空間，無論該行為是否違反法令規定。 

第七條  租金 

1.  本協議書租金之數額依第一頁記載為準。乙方應以現金、支票、轉帳或其他雙方約定之方式，於簽訂本協議書或到期日時支付於甲方；若前述日期為星期六、星期日

或國定假日，則應於到期日前一個銀行工作日支付。 

2.  甲方會於本協議書到期日前十五（15）日前，寄發續約付款通知於乙方；若乙方不須續約，應依本協議書第 12.1 條向甲方表示不續約。 

3.  如乙方租賃生效日期非為該月份之首日，第一期及最後一期之租金，將依該月份租賃日數按比例計算。 

4.  若乙方未於到期日前支付租金者，甲方得： 

(1).  就未支付之租金，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自到期日起計算遲延利息；(2).  從保證金中扣除未支付之租金及遲延利息；(3).  於乙方支付遲延租金及利息時，收取新台

幣壹仟玖佰元整（NT$1,900）之行政處理費。 

5.  若乙方未於到期日前支付租金者，甲方得定最多十五（15）日之期限，催告乙方支付租金，倘乙方於催告期滿後仍未支付足額租金，於乙方支付足額租金前，甲方得

暫時禁止乙方使用儲存空間，並取消其通行憑證之使用權限，並依本協議書第 12 條行使權利。 

6.  若乙方未於到期日前支付租金者，甲方得定一個月（30 日）之期限，對乙方為下列通知並行使權利：(1).  通知乙方如不於期限內支付足額租金、遲延利息及行政處理

費者，得按民法規定就留置物取償，就儲存物賣得之價金抵償乙方未支付之租金、遲延利息及保管、遷移、處理、拍賣儲存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2).  通知乙方如不於期

限內支付足額租金、遲延利息及行政處理費者，視為乙方同意拋棄儲存物之所有權；甲方得自行或委由他人開啟乙方購買、設置於儲存空間之鎖或其他安全設備，而棄

置、銷毀、遷移、拍賣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乙方之儲存物，並得向乙方請求保管、遷移及處理儲存物之必要費用，且無須對乙方所生之任何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證金 

1.  本協議書保證金之數額依第一頁記載為準；乙方應於簽定本協議書時，依第7.1 條之方式，向甲方支付全額之保證金。 

2.  除本協議書第 12.3 條外，本協議書租賃期間屆滿、終止、解除時，甲方應於乙方辦妥本協議書第 11.1 條程序後三十（30）日內，將保證金扣除下列項目金額後，無息退

還至乙方指定之銀行帳戶：(1).  依本協議書規定尚未支付之租金、遲延利息、行政管理費或及保管、遷移、處理、拍賣儲存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2).  乙方依本協議書對甲方及第三人應負擔之損害賠償或費用。 

3.  於租賃期間內，乙方有本協議書第 8.2 條第 1 項、第 2 項情事者，甲方得從保證金中扣除相應數額為抵償，並要求乙方於收到通知後七（7）日內，補足保證金不足之數

額。 

4.  倘本協議書依第 10 條變更後之保證金有所增加，乙方應於本協議書變更後七（7）日內，向甲方依本協議書支付增加之保證金。 

第九條  權力轉讓 

乙方不得轉讓本協議書全部或一部之權利或將儲存空間之全部或一部轉租於第三人。 

第十條  協議書變更 

1.  乙方同意甲方保有變更本協議書內容之權利，本協議書內容以變更後內容為準。 

2.  甲方應於本協議書變更日之三十（30）日前，將變更內容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乙方或於儲存易迷你倉網站公告。 

第十一條  返還儲存空間 

1. 本協議書租賃期間屆滿而未續約，或經任一方當事人終止、解除之當日內，乙方應將儲存物遷出儲存空間，並將儲存空間按甲方交付時之使用狀態返還於甲方。 

2.  如乙方未依第 11.1 條返還儲存空間，甲方得按遲延日數，依下列方式自保證金中扣除相應數額： 

(1).  遲延一日至七日者，按比例扣除七日之原租金(2).  遲延八日至十四日者，按比例扣除十四日之原租金(3).  遲延十五日以上者，扣除一個月之原租金 

3.  如乙方未依第 11.1 條返還儲存空間，經甲方催告後五（5）日內仍未履行者，甲方得以破壞乙方門鎖或其他必要方式，遷移乙方遺留之儲存物及回收儲存空間，並通知

乙方限期領回；期滿視為乙方同意拋棄其儲存物之所有權，甲方得逕將儲存物棄置、銷毀、遷移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並得向乙方請求上開行為所生之必要費用。 

第十二條  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   (本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條文內容：                                                               ) 

1.  如乙方未於本協議書期間屆滿 14 日前，填寫「終止/解除-單位儲存協議書」向甲方終止租賃，視為乙方同意續租，並應依甲方規定費率依本協議書第 7.1條方式繳交租

金。2.  任一方當事人違反本協議書約定，致他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受有損害，或致他方當事人對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者，違約方應負全部、最終之損害賠償責任。 

3.  任一方當事人有違反本協議書之情事，他方當事人得定七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其改善、補正或依前項約定賠償其損害；倘違約方未於期間內改善、補正或無效果時，他

方當事人得提前終止本協議書並請求損害賠償；甲方依前開規定終止乙方本協議書時，毋庸退還乙方已繳交之租金。4.  乙方自行提前終止本協議書者，惟乙方仍應支付

本協議書約定之全額租金。5.任一方因破產、停止營業、重整或聲請或被聲請重整、解散或決議解散或被命令或裁判解散、合併或決議合併、破產或聲請或被聲請宣告

破產，主要資產被查封，無法償還債務，或有相當事實足證有發生前述情事之虞者，他方得逕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如甲方依本項規定終止本協議書，

毋庸退還乙方繳交之租金。6.如因自然災害（包括但不限於颱風、地震、洪水、非人為因素引起之火災等）、戰爭、戰爭或類似戰爭之威脅、內戰、敵對行為、暴動、叛亂、貿

易爭議、罷工、勞資糾紛、電力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任一方當事人無從繼續履行本協議書時，得以書面向他方當事人終止本協議書，且

無須負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及費用。 

第十三條  資訊保障及利用 

乙方同意甲方及其負責人、員工，顧問、代理人，得為行銷業務、儲存管理業務及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等目的，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乙方於本協議書填載之個人

資料及本協議書存續期間同意提供之相關資訊；就蒐集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等，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為之，並請參閱本協

議書附件「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第十四條  通知 

1.  雙方當事人按本協議書所為之通知或催告，除本協議書另有約定外，應以書面為之，並以郵寄、掛號、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送達於本協議書第 14.2 

條規定之通訊地址。若以郵寄、掛號方式為之，而他方有拒收或送達不成功之情事，於第一次投郵時視為已送達；若以傳真方式為之，則於完成傳真時視為已送達；若以

電子郵件方式為之，則於完成發信時視為已送達。 

2.  甲方之通訊地址以本協議書營業地點及雙方約定之電子郵件位址為準，乙方之通訊地址以「客戶資料表格」所載內容為準；雙方當事人之通訊地址如有變更，應立即

通知他方當事人，若怠於通知，則以本條前段所定之通訊地址為準，並應自行承擔怠於通知而生之一切損害賠償及費用。 

第十五條  其他約定 

1.  本協議書之附件均視為協議書之一部，且具有不可分離之相同效力。2.  雙方當事人延遲或部分行使本協議書所規定之任何權利，除有明示放棄權利之行使外，均不構

成本協議書權利之放棄。3.  本協議書中各項條款，依法令規定有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合約內容之一部或欠缺可執行性時，除對乙方顯失公平外，本協議書其他條款

之合法性、效力或可執行性均不受影響。4.  如本協議書承租人有數人，得分別行使其權利，並連帶負擔本協議書之義務與責任。5.  本協議書取代雙方於本協議書簽定

前所為之一切口頭、書面之協議、合意及承諾。6.  除本協議書約定外，本協議書不應解釋為甲方授予乙方任何本協議書以外之其他權利，或雙方成立租賃以外之任何法

律關係。 

第十六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協議書之解釋、效力、爭議及其他未盡事宜，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解釋適用之準據法。雙方因本協議書所生之任何糾紛及法律爭議，應本於誠信互惠原則進行協商，協商不

成立時，應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立時，本協議書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民事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本協議書書壹式貳份，經甲、乙方簽署後生效，並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甲方：                                                            乙方：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儲存易空間管理	  

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同意書將說明儲存易空間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將如何處理本協議書及協議書存續期間您所提供的個人

資料。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所有內容及其後續修改、變更之規定。若您未

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本公司始得蒐集、處

理、利用個人資料，並提供本協議書之服務。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本公司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請於本協議書簽訂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通訊方式等，詳如本協議書及附件「客戶資料	  	  

表格」所載內容，並以本公司經本協議書及附件，及協議書存續期間內經您同意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四）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公司申請更新，使其保持正確及完整。	  
（五）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儲存易迷你倉服務之權益。 

（六）您得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二、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行銷（040）；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3）；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 

    事務(069)；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090）；消費者保護（091）；資（通）訊服務（135）；資（通）訊與資料 

    庫管理（136）；資通安全與管理（13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7）；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 

    所定之業務（181）。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特定目之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如：商業會計法等），或甲方因執	  	  

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下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三）對象：本公司，本公司國內外之關係機構、委託單位、國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 

        收者、合作推廣之單位、依法令規定有調查權之機關或主管機關及其他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機構。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為之。	  

四、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	  
無法提供您相關儲存易迷你倉服務。	  

五、您瞭解本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公司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之效果。 

六、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七、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經貴公司告知，本人已完全了解上述事項，並同意遵守上述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相關內容。	  

	  
被許可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